附件3
附加分标准

	序号
	项目
	最高

加分
	标             准


县处级

	
	乡科级
	校级

	
	
	
	
	10分
	8分
	6分
	4分
	2分
	1分


	6分
	4分
	2分
	1分

	
	
	
	二等
	8分
	6分
	4分
	3分
	1分
	0.5分

	
	
	
	三等
	6分
	4分
	2分
	1
	0.5
	／

	3
	教龄
	
	从教年限
	第一10年段
	第二10年段
	后继续的年限段

	
	
	连续
教龄
	1—10年
	每年1分
	／
	／

	
	
	
	11—20年
	每年1分
	每年2分
	／

	
	
	
	21年（含）以上
	每年1分
	每年2分
	每年3分

	
	
	累计
教龄
	是连续教龄的0.8倍。

	4
	职务
	5
	现任学校领导且任职满一年以上的：正、副校长加5分，正、副主任加3分。

	5
	边远
	
	1．现仍在岗且满一年的边远学校（教学点）的代课教师报考边远学校（教学点）的应另给予加分，第一年加3分，每逐增一年加2分，最高累计分值为15分。

2．现仍在岗且满一年的边远学校（教学点）的代课教师报考非边远学校（教学点）的，第一年加2分，每逐增一年加1分，最高累计分值为5分。

	6
	职称
	5
	中级（中学一级、小学高级）加5分。助理级（中学二级、小学一级）加3分。

	7
	民族
	3
	少数民族考生加3分，以身份证、户口簿上记载为准。


说明：1.区聘类、镇聘类代课人员的赋分方法相同。附加分最后得分由1－7项的得分相加组成。其中：第1、2项只能按最高的一项得分进行赋分。

2.荣誉奖励：指国家党政部门授予或与国家人社部门联合表彰以及各级党委、政府或教育局和人社局联合表彰的各种荣誉奖励。

      3.教育教学业绩评估奖：指教育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二层机构所颁发的、与业务有关的各种奖励。

4.教龄算实年，取整数，分段累加。从区聘类转为镇聘类代课人员的教龄，按镇聘类累计赋分。 

5.加分时间截止日期为2013年9月30日。

6.报考社会青年岗位的人员，除享受民族加分外不再按此表的其他加分项目加分。

7.附加分最后得分由区人社局、区教育局核准。
